附件四：
考试须知

（一）考试规则
    第一条  学生必须携带考试证件(身份证、学生证等)提前十五分钟进入考场，按指定座位入座。考试证件放在考位左上角以备查对。无考试证件的学生不得参加考试。
    第二条  学生迟到30分钟者，不准参加该课程的考试，并以旷考论处。开考30分钟后，方准交卷出场。
    第三条  学生进入考场后，凡考试未要求使用的各种教材、资料、笔记等，应按监考教师的要求集中放置。开考以后，若在考位上或考位旁边发现任何与考试内容有关的文字材料，以作弊论处。
    第四条  学生答卷用笔的种类或颜色均按考卷要求使用。答卷前先在规定的地方填写专业、班级、姓名、考号等内容，不准在试卷上做任何标记。
    第五条  学生不得就考试内容向监考教师提问，但对不涉及考题内容的其他问题，如试卷印刷模糊等，可举手询问。
第六条  未经监考教师检查并同意，考生之间不得借用计算器或其他考试用具。
第七条  学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随意走动，考试期间不能离开考场，如因特殊原因必须离开，须经监考教师同意。
    第八条  严禁任何形式的作弊行为，凡夹带资料、传递纸条、交换答卷、冒名代考、抄袭他人答卷或让他人抄袭答卷者，均以作弊论处。学生之间以口语或手势等方式进行答案交流，亦以作弊论处。
    第九条  凡参加考试不交卷或无故不参加考试者，以旷考论处。
    第十条  学生交卷时，应将试卷和草稿纸一并亲自送交监考教师，严禁其他学生代交。
    第十一条  学生交卷后应立即离开考场，不准在考场附近停留、喧哗，以免影响他人考试。
（二）监考规则
    第十二条  每一场考试必须有教师监考,由各考试课程的任课教师或教研室指派其他教师担任主考,其他教师或班主任担任监考。
    第十三条  监考教师必须在考试前十五分钟到达考场，安排学生座位，并检查考试证件与本人是否相符。
    第十四条  监考教师在考试前应向学生宣布“考试规则”和其他注意事项。
    第十五条  监考教师在发放试卷后应提醒学生检查试卷是否有误，并检点学生在规定位置上填写自己的专业、班级、姓名、考号等内容。
    第十六条  监考教师不得对试题内容作任何解释或提示，但对不涉及试题内容的问题如印刷模糊等，可予以说明。
    第十七条  监考教师在监考时间内必须保持强烈的责任心，不得离开考场，不得看书、看报、闲谈或做其他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因监考教师失职或舞弊造成的未发现或未处理的作弊行为被考场纪律巡视人员发现或在阅卷过程中发现，要追究监考教师的责任。
    第十八条  监考教师发现学生有违犯考场纪律的行为时，应及时提出警告，发现学生有作弊行为时，按本《考试须知》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处理，并如实填写《考场情况记录表》。
    第十九条  考试结束前十五分钟，监考教师应提醒学生作最后检查。
    第二十条  考试结束，监考教师要认真清点试卷，并将《考场情况记录表》及时送交主考教师。经审核后，再由主考教师送交教务处。
（三）对作弊的认定及处理
    第二十一条    监考教师应根据本《考试须知》第三条和第八条来认定学生是否有考试作弊作为。
    第二十二条  监考教师认定学生有作弊行为后，应没收其考卷，令其退出考场。
    第二十三条  监考教师除在作弊学生的试卷上注明“作弊”字样外，还要认真填写《考场情况记录表》“考场异常情况记录”一栏，由主考教师和监考教师一道签字后立即报教务处。
第二十四条  教务处接到学生作弊情况的报告后，应立即在全校范围内予以公布。  

第二十五条  对注明“作弊”字样的试卷，阅卷时一律以零分计，作弊学生不准参加正常补考，直接重修。
    第二十六条  对作弊学生的纪律处分，按《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理规定》执行。
